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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93          证券简称：佳士科技        公告编号：2020-023 

  

深圳市佳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2020 年 4 月 26 日，深圳市佳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士科

技”、“公司”或“丙方”）与深圳市首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谷科技”）

的股东刁守伟（以下简称“甲方”）和吴峪（以下简称“乙方”）在深圳市签订

了《股权转让协议书》和《股权转让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书》（以下合称“协议”），

协议约定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67,413,812.33 元收购甲方和乙方合计持有的首谷科

技 49%的股权。 

2、根据《公司章程》和公司《投资管理制度》的规定，本次对外投资在总

经理权限以内，经总裁办公会会议讨论通过即可，无需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

议。 

3、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1、刁守伟，男，身份证号码 230103********391X，住所哈尔滨市南岗区。 

2、吴峪，男，身份证号码 321023********2017，住所深圳市宝安区。 

上述两人与公司、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以及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2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深圳市首谷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信用代码 914403000775429244 

注册资本 4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罗卫红 

成立日期 2013 年 8 月 22 日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松岗大道西侧富比伦鼎丰科技园 3 号厂房 801、

901、1001 

经营范围 
焊割设备及配件、五金制品、电子设备、电源设备及配件的研发、生产及

销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2、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0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75,104,809.74 76,615,367.29 

负债总额 33,887,715.83 35,377,019.13 

净资产 41,217,093.91 41,238,348.16 

营业收入 139,315,498.12 12,506,722.52 

净利润 13,967,432.37 21,254.25 

3、本次股权转让前后的股权结构表 

股东姓名/名称 
本次股权转让前 本次股权转让后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佳士科技 204 51.00% 400 100.00% 

刁守伟 147 36.75% 0 0.00% 

吴峪 49 12.25% 0 0.00% 

合计 400 100.00% 400 100.00% 

以上股东均为现金出资，资金来源于股东自有或自筹资金。 

 

四、协议主要内容 

（一）本次股权转让的价格及转让款的支付期限和方式 

1、甲方占有首谷科技36.75%的股权，根据首谷科技章程约定，甲方应出资

人民币147万元，现甲方将其占首谷科技36.75%的股权以人民币50,560,359.2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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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给丙方。 

2、乙方占有首谷科技12.25%的股权，根据首谷科技章程约定，乙方应出资

人民币49万元，现乙方将其占首谷科技12.25%的股权以人民币16,853,453.08元转

让给丙方。 

3、丙方应当按照下述时间向甲方、乙方支付本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款： 

（1）自本协议书签订之日起7日内，丙方向甲方、乙方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

的30%作为第一期转让款，即丙方向甲方支付15,168,107.78元、向乙方支付

5,056,035.92元； 

（2）自首谷科技就本次股权转让涉及的股权变更、董事会成员变更、高管

人员变更等工商手续办理完成之日起一个月内，丙方向甲方、乙方支付全部股权

转让款的50%作为第二期转让款，即丙方向甲方支付25,280,179.63元、向乙方支

付8,426,726.54元； 

（3）自甲方、乙方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就首谷科技有关业务及管理等工作

与丙方指定人员交接完成之日起7日内，丙方向甲方、乙方付清剩余20%的股权

转让款，即丙方向甲方支付10,112,071.85元、向乙方支付3,370,690.62元。 

（二）甲方、乙方分别保证对其拟转让给丙方的股权拥有完全处分权，保证

该股权没有设定质押等权利限制，保证股权未被查封、冻结，保证免遭第三人追

索；同时保证首谷科技不存在尚未了结的对外担保、诉讼、仲裁，不存在用工、

税务、生产经营等方面的违法行为，不存在被处以行政处罚的情形，亦不存在任

何现时的或可预见的或有负债事项，否则甲方、乙方应当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经

济和法律责任。本次股权转让相关手续办理完毕之前，若首谷科技有超过10万元

以上的支出，必须征询丙方同意。 

（三）本次转让的定价依据 

转让方与受让方均同意按首谷科技2019年度经审计净利润13,967,432.37元

的9.85倍市盈率【2019年度经审计净利润（13,967,432.37）元*9.85倍市盈率】作

为本次股权交易的定价依据。 

（四）关于竞业禁止 

1、自丙方按照《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约定向甲方、乙方支付完毕第一期股 

权转让款后，甲方、乙方均应辞去其担任的首谷科技董事职务，并协助首谷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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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本次股权转让涉及的工商变更手续。甲方、乙方辞去上述职位的两年內，应

当遵守竞业禁止约束（但甲方刁守伟如有自营或与他人合作经营与首谷科技同类

业务的，在本次股权交易完成前应主动如实披露并以本协议附件形式列明，可保

持现状）。 

2、自本次股权转让涉及的工商变更登记办理完毕，以及甲方、乙方就首谷 

科技的业务及管理等与丙方指定人员的交接工作完成后，乙方须辞去首谷科技总

经理职务、不参与经营管理等工作，并与首谷科技解除劳动关系。首谷科技根据

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与乙方另行签订竞业禁止协议，约定具体竞业禁止事项及竞业

禁止补偿金等内容。 

（五）关于部分股权转让款购买受让方股票、锁定期及违约责任 

1、本次股权转让交易完成后，转让方须将不低于50%股权转让款（税后，

即27,161,524.93元人民币）用于购买佳士科技股票（股票代码：300193）。自转

让方收到全部转让款之日起1年内购买完毕。转让方承诺所购买的佳士科技股票

自上述50%转让款全部购买完毕之日起开始锁定，其中50%股票的锁定期为1年、

另外50%股票的锁定期为18个月。 

2、转让方若未能按期足额履行上述股票购买义务的，转让方应按本次股权

转让款总金额的千分之五每日向受让方支付违约金，直至义务完全履行完毕之日

止。 

（六）违约责任 

1、本协议书一经生效，各方必须自觉履行，任何一方未按协议书的规定全 

面履行义务，应当依照法律和本协议书的规定承担责任。 

2、如由于甲方、乙方的原因，致使丙方和首谷科技不能如期办理本协议第

一条第3款有关变更登记，或者严重影响丙方实现订立本协议书的目的，甲方、

乙方应按照丙方已经支付的转让款的百分之二十向丙方支付违约金。如因甲方、

乙方违约给丙方造成损失，甲方、乙方支付的违约金金额低于实际损失的，甲方、

乙方必须另外予以补偿。 

（七）协议书的变更或解除 

甲方、乙方和丙方经协商一致，可以变更或解除本协议书。经协商变更或解

除本协议书的，各方应另签订变更或解除协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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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有关税负及费用的负担 

甲方、乙方、丙方按照法律和政府规定各自承担本次交易产生的税金和相关

费用。 

（九）争议解决方式 

凡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甲方、乙方和丙方应友好协

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各方均同意提交深圳国际仲裁院（深圳仲裁委员会）申请

仲裁。 

（十）生效条件 

本协议书经甲方、乙方签字和丙方盖章即成立并生效。本协议生效后依法向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收购首谷科技剩余股权是基于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交易完成

后，首谷科技生产、研发、销售和采购等各项业务将接入公司现有业务体系，有

利于进一步整合资源，增强公司在民用焊机市场的竞争优势。 

本次对外投资完成后，首谷科技由公司控股子公司变更成为公司全资子公

司，公司将改组其董事会并调整其经营管理团队，短期内可能会对首谷科技的生

产经营产生一定的影响。长远来看，首谷科技业务接入公司业务体系后，公司现

有的各项行之有效的业务规则和管理措施在其内部的实施将会有助于促进首谷

科技稳定和快速发展。 

本次对外投资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占公司净资产的比例较低，对本年

度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不会产生重大影响。首谷科技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若

其经营不善，将对公司业绩产生一定的影响。 

 

六、备查文件  

1、股权转让协议书 

2、股权转让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书 

 

特此公告。 

 



 

6 
 

深圳市佳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4 月 27 日 


